
1

固定污染源自行或委託檢測
及申報管理辦法

臺中市政府環保局法規宣導說明會

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中華民國1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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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許可制度當作法規遵循之整合平台，主管機關藉由事前審查，確保業者

於符合各項法規規定之前提下，方能設置及操作。

 許可內容係整合空污法相關法規要求，業者可從許可證核定內容瞭解應符合

之規定及應盡之義務。

固定源許可管理制度



3
3污染源營運管理污染源營運前

 固定污染源營運管理可分為污染源新設階段功能性測試的許可檢測、自我維護
管理的定期檢測。

• 申請操作許可證之檢測：為驗證設備功能之有效性。
• 公私場所（工廠、事業等）自主維護之檢測：由公私場所依檢測計畫內容實施。

固定污染源檢測制度

取得操作許可證
污染源開始運轉

許可檢測
操作許可證試車程序

定期檢測
公私場所自主管理

設置許可證

各級主管
指定對象

依空氣污染物
排放檢測計畫實施

空氣污染物
排放檢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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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公私場所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申請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時，應填具申請表，並
檢具下列文件，向審核機關為之：

三、試車計畫書，其內容如下：
（一）試車步驟或程序及達到申請最大產能操

作條件所需日數。
（二）推估各試車步驟或程序之空氣污染物產

生情形及防範污染排放超過標準或限制範
圍之措施。

（三）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計畫。

操作許可證申請文件

第四十九條 審核機關審查公私場所依第十八
條規定提出之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計畫時，
其檢測應以下列項目為限：
一、預估需核定之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粒

狀污染物及揮發性有機物。
二、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訂定特

定業別或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規範
之空氣污染物。

許可證審查原則

許可證申請重點及審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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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少、質精、有效管理』為主軸，簡政便民為政策方向

鼓勵業者做好污染

源自我管理，給予

好學生頻率調整

量少 質精 有效
管理

明定檢測計畫
提升管制一致性及

定檢數據品質

約定式檢測強化

管理，減少事業非必
要檢測增加管理彈性

固定污染源定檢辦法修訂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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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頻率級數規定

第三條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應依各級主管機關公告之污染物項目及頻率，自

行或委託檢測機構實施例行性定期檢測，其檢測頻率分級如下：

一、第一級：每季檢測一次，於每年一月至三月、四月至六月、七月至九月

及十月至十二月期間內應各執行一次定期檢測。

二、第二級：每半年檢測一次，於每年一月至六月期間及七月至十二月期間

內應各執行一次定期檢測。但二次例行性定期檢測間隔不得超過九個月。

三、第三級：每年檢測一次，第二次以後之例行性定期檢測，應與第一次例

行性定期檢測之相同季別期間內執行定期檢測。

四、第四級：每二年檢測一次，第二次以後之例行性定期檢測，應以上下半

年為期，於第一次例行性定期檢測所屬上下半年度之期間內執行定期檢測。

五、第五級：每三年檢測一次，第二次以後之例行性定期檢測，應以上下半

年為期，於第一次例行性定期檢測所屬上下半年度之期間內執行定期檢測。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檢測頻率以年計算者，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

核發設置或變更後之操作許可證有效期限起始日計之。

說明：

1. 有許可證才會有定檢(功能性
定檢對象除外)，故以許可證
起始日作為例行性定檢頻率的
起算日，第1-2級頻率固定區
間，第3-5級以設置或變更後
之操作許可證之起始日開始計
算。

2. 以往年測的時間為首次檢測前
後一個月，此次調整至相同季
別或上下半年，更容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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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接許可制度，檢測統一管理
 參考國外檢測制度，明定以空氣污染排放檢測計畫作為執行定期檢測之依據，
除提高檢測代表性外，並將各權責角色清楚分工。

明定公私場所應以申請許可之檢測計畫內容實施定期檢測，以確認防制設備功能驗證，視為
許可申請檢測作業之再現。

檢測計畫合併許可制度執行，倘操作條件改變時，應同時辦理檢測計畫及許可證異動/變更。

定檢的檢測計畫即延續許可證試
車程序的檢測計畫，故檢測計畫

合併許可制度執行，不會增加
地方主管機關及公私場所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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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檢測計畫申請流程樣態
樣態1：隨操作許可證變更、異動程序申請

樣態3：定檢依限改善

許可證
申請文件

檢測計畫
申請文件

許可證
申請文件

檢測計畫
申請文件

定期檢測/稽查檢測
結果超標

檢測計畫
操作許可證

許可證審核機關審查及核發

公私場所提出許可證申請

環保局審查及核發

製程變更/異動

併同提出

檢測計畫
操作許可證

以許可證審核機關為縣市環保局為例樣態2：個案申請檢測計畫

檢測計畫
申請文件

檢測計畫
環保局

審查及核發公私場所提出申請

包含功能性定檢對象

注意：既有定檢對象，最遲二年內完成審查與核發

(許可證未變更/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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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計畫內容
以既有試車程序中之空氣污染排放檢測計畫內容規格化，並依操作
許可證核定內容擬定檢測計畫內容。

檢測期間應達用量規定：
有許可證者：許可證核定之八成。
火化場：依實際操作條件執行定檢。
未領有許可證者：一年內排放量申報最大值之
九成以上。

檢測作業期間
相關規定

(含擇一、採樣時間等規定)

污染源及防制
設備操作條件

各製程主要設備
廢氣流向

原(物)料、燃料
種類、成分及用量

固定污染源製程
排放檢測清單

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計畫

應納入環評承諾應定

期檢測排放管道之

項目及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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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檢測或依限改善

依檢測計畫執行定檢且超標者，應指定期間內改善後複測。
 定期檢測制度應回歸工廠自主維護之目的，依檢測計畫執行定檢但違反應符合之排放標準、

減量或技術規範，其改善如涉及許可證核定內容，應同時辦理許可證之異動或變更程序，
強化許可及定檢制度之連貫性。

*指定期間內
改善完成

停止檢測、處分
並追究管理責任

依檢測計畫執行定檢
且檢測結果超標

未依檢測計畫
執行定檢且違反本法

執行定期檢測
涉及許可證異動或變

更條件，應同時辦
理許可證異動/變更

*指定期間內改善

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計畫

防制設備
維護保養

重新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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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現行許可制度，具體規範公私場所申報及主管機關審查範疇，盡可能簡
政便民及降低行政負荷。

定期檢測通知/申報程序

線上通知
定期檢測行程

檢測前7日 檢測當日 申報結果

依檢測計畫
執行定期檢測

檢測翌日起30*日內

完成申報

申報審查

申報翌日起30*日內

完成審查，主管機關審查

意見應一次性提出
*必要時得延長10日

*戴奧辛、重金屬得延長30日

公私場所補正日數不得超過30日

*經地方主管機關另予核
准通知期限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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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檢測簡政便民_替換檢測

 為使降低業者檢測作業之經濟負荷，預定執行之排放管道於檢測當日因故無
法執行時，得改以主管機關核准之排放管道替換檢測，該替換檢測之排放管
道不受前7日申報之限制。

線上申報管道A
執行定期檢測

管道A

管道B*

*管道B為主管機關核准可與管道A替換檢測

檢測前7日 檢測當日

管道A無法檢測，改由

管道B*執行定期檢測

管道A：
擇日於應定期檢測期間內重新通知、
執行檢測並重新申報。

管道B*：
依規定線上申報檢測結果並備註為
替換檢測。

檢測後各管道執行程序

*擇一檢測符合擇定管道數量及其相關規定時，則原已通
知檢測之排放管道不再此限。

請將替換管道列到檢測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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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換檢測
 考量實務執行現況，預定執行檢測之排放管道，當日因故未能執行檢測時，
公私場所得改由主管機關核准可替換檢測之排放管道執行定期檢測，該排放
管道不受前7日申報限制。

P001

P004

P002 P003

P002

P001

P003

P004

同一公私場所不同排放管道，具相同應定檢期

間且包含相同檢測項目得替換檢測

PSN (以多換少)

案例二：

預定執行檢測
並已線上通知

於第三季可
替換檢測

預定執行檢測
並已線上通知

不為P001可替換
檢測之排放管道

於第三
季可替
換檢測

每季可替
換檢測

相同類型之定檢才可替換檢測

排放管道 檢測項目 檢測期間

P001
NOx、TSP 每季檢測

戴奧辛 每二年，上半年檢測

P002
NOx、SOx、TSP 每季檢測

氯乙烯單體 每二年，上半年檢測

P003
NOx、SOx 第三季

戴奧辛 每二年，上半年檢測

P004
NOx 第三季

戴奧辛 每二年，下半年檢測

案例一：

其他項目

P001

P003

P004預定執行檢測
並已線上通知

案例三：戴奧辛

案例四：氯乙烯單體

P002

預定執行檢測
並已線上通知

檢測期間不同
不可替換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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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前 檢測期間

安排定檢日期
行程通知主管機關

公私
場所

檢測後

確認污染源操作
條件
確認防制設備正
常操作

排放管道尺寸量測、
採樣孔確認

基本項量測

檢測期間確認及
紀錄
完成檢測代表性
確認

執行空氣污染物採
樣及測定

檢測
機構

線上申報定檢結果

出具檢測報告行程通知主管機關

檢測計畫擬訂、監督檢測，為專責人員法定執掌內容，無論自主管理或功能
性檢測專責人員皆應參與監督檢測，環保機關執行抽查。

 責任界定說明：專責人員應確認是否依檢測計畫內容執行定期檢測(如：產能、防制設備運
作狀況)，檢測過程(如：採樣設備、校正與否…)由檢測機構把關。

定期檢測期間專責人員應執行事項



15
15

修正公私場所檢測結果申報內容及新增申報內容應符合之規定，以利公
私場所申報及主管機關審查有所依循。

定檢申報內容及規定

申報應符合之規定線上申報資料

公私場所申報內容 主管機關受理申報應審查項目

檢測結果、活動
強度及操作參數

檢測摘要表及
檢測報告書

固定污染源檢測
作業紀錄表

 中央核准檢測機構
符合NIEA

 應符合檢測計畫
操作條件達許可證核定

使用量80%以上。

公告應符合之檢測頻率
及檢測項目

定檢申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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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學生條款

排放檢測數值低 (優於標準 )且

穩定，直接調整至第五級

第三級

(每年)

第二級

(每半年)

第四級

(每2年)

第一級

(每季)

第五級

(每3年)

鼓勵自主管理，降低檢測頻率

自主管理情形佳
操作管理良好，檢測數值穩定，

工廠得申請按次調整檢測頻率級數

•連續2次排放濃度低於排放標準之50%，
且檢測值差異在20%以內。

•連續2次排放濃度達排放標準之10%
以下，且檢測值差異在20%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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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二次前次狀況
• 稽查檢測、功能性定檢

或未依檢測計畫執行例

行性定檢且超標。

•操作許可證製程排放

增量或更動

自主管理良好，蘿蔔與棒子並行

自主管理良好

未能維持良好排放情形，
應回復檢測頻率。

好學生

回復

前次
頻率級數

回復至公告
頻率級數

未能維持
好學生申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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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時間內完成功能性定期檢測

參與人員
地方主管機關、公私場所、檢測機構

提升管理強度，深化執法機制

未能落實自主管理
及違規潛勢高對象

新增地方主管機關得指定公私場所進行製程總體檢及排放檢測
• 改變以往環保局無預警稽查，解決工廠以設備故障、當日未運作生產為由規避稽查檢測。
• 環保局採申報資料交叉分析，鎖定對象執行檢測，不合格者受處分。

定檢結果與許可試車檢測

差異達50%以上。

有繞流排放、短報偷排等

重大情節者。

定檢改善期間惡化者。

3個月內公私場所因故無

法執行稽查檢測達2次。

排放管道檢測2

地方主管機關到
場監督排放檢測

地方主管機關

指定
並介入查核

*應於主管機關指定後6個月內完成排放管道檢測，經主管機關另予核准
完成期限者不再此限。

製程總體檢1
查核污染源及防制
設備依規定操作

產能報表如實紀錄
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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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管理彈性，減少非必要檢測

免檢測替代方案

特殊情況無法依計畫檢測 已能達成定檢管制目的

因應工廠實際運作的突發情形，增加管理彈性，明定替代檢測之原
則，並增訂有條件免測規定，解決無效數據及避免非必要檢測。

產能或設備負載不足計畫量

燃料與計畫不同

因特殊情況延後檢測時間

原(燃)物料未含或未衍生

空氣污染物

已裝設排放管道監控裝置

天災、疫情等不可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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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為合於定期檢測目的下，降低檢測負荷。

N 以排放管道數計算，污染源
可集中排放管道收集，減少檢
測數量
X= ln (2) = 0.693 (擇一根檢測)

N 以污染源數計算
X= ln (6) = 1.79 (擇二根檢測)

修正

X= ln N 
(以四捨五入方式取整數)

相
同
污
染
源
及
防
制
設
備

P101

P102

研磨機
E101

研磨機
E102

研磨機
E103

研磨機
E104

集塵設備
A101

集塵設備
A102

集塵設備
A103

集塵設備
A104

研磨機
E105

集塵設備
A105

研磨機
E106

集塵設備
A106

擇一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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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併各法規定期檢測規定

整併後：公私場所應定期檢測之固定污染源

第一批
定檢公告

第二批
定檢公告

10項設施應檢

測戴奧辛之公告

10項特定業別排放標

準指定之檢測規定

91年 93年 95年 88年至108年

整併2項公告及20項特定業別標準或設施公告之檢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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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場所應定期檢測及申報之固定污染源

公告事項

公告事項：
一、公私場所應定期檢測及申報之固定污染源，如附表一至附表六。
二、附表一第二類表列製程條件符合第一類之製程條件者，應依第一類之固定污染源應定期檢測

之檢測項目及頻率規定辦理。

附表

附表一、公私場所應定期檢測及申報之固定污染源
附表二、應定期檢測及申報戴奧辛之固定污染源
附表三、半導體製造與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應定期檢測及申報之固定污染源
附表四、聚氨基甲酸酯合成皮業應定期檢測及申報之固定污染源
附表五、膠帶製造業應定期檢測及申報之固定污染源
附表六、氯乙烯及聚氯乙烯製造業應定期檢測及申報之固定污染源

定檢公告條件
法規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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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各法規定期檢測規定

• 屬附表一第二類表列製程者，每一排放管道中粒狀物、

SOx、NOx之個別年許可排放量未達每年2公噸者，

該項污染物不需定檢及申報。

附表一第二類對象免實施檢測規定

SOx <2 公噸/年

NOx<2 公噸/年

粒狀物 ≥ 2 公噸/年

不需檢測及申報

屬附表一第二類

SOx <2 公噸/年

NOx<2 公噸/年

均需檢測及申報

屬附表一第一類

檢測期間作業規範

特定行業污染物管制

規範

製程連續或批次操作

之採樣規定

採樣應測定含氧率及

廢氣排氣量之規定
需檢測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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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敬請指教


